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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江学院文件
校字〔2019〕14号


关于制定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
整改工作计划的通知
各学院、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充分巩固评估成果，深入推动评估整改工作开展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全面提升培养质量，根据审核评估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和学校自评报告反映的主要问题，结合我校“十三五”事业发展规划，学校制定了《三江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方案》（校字〔2019〕13号）。根据学校评估整改工作部署，各单位应尽快制定本单位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工作计划，主动落实和推进审核评估整改工作。现将制定要求通知如下：
1. 主要依据。各单位应认真学习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审核评估工作的文件精神，仔细研读学校审核评估自评报告、状态数据分析报告等主要文件，深入分析《三江学院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组审核评估报告》和专家组现场反馈意见及其实质内涵，以《三江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方案》为指导，把审核评估整改作为找问题、补短板、强特色、助发展的重要契机，解决长期以来制约学院教学发展的关键问题。

2. 基本原则。各单位应坚持把评估整改工作与教学基本建设相结合、短期整改与长期建设相结合、重点整改与全面提升相结合的基本原则，聚焦任务、聚焦关键、聚焦绩效，注重抓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、抓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、抓绩效控制和过程管理，做到观念有改变、制度有改进、条件有改善、质量有提高，实现全面深化教学改革，全面规范教学运行，全面加强条件建设，全面提升培养质量的发展目标。
3. 组织领导。各单位应成立以党政“一把手”为组长的审核评估专项整改领导小组和组织机构，负责落实学校审核评估整改目标任务，制定本单位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方案，研究评估整改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，督查落实整改工作阶段任务。

4. 方案框架。各单位应认真研制本单位评估整改工作方案、阶段工作计划及落实措施。方案应至少包括但不限于“主要目标”、“组织领导”、“重点工作或整改任务”三个方面，并制定审核评估整改方案任务分解表作为附件。任务分解表应根据需整改的审核项目和要素，明确整改问题、整改任务、整改责任人、完成时间节点等要素，做到详尽具体、重点突出、可追溯、能量化，最终形成问题精准、目标明确、措施到位的整改工作方案。

请各单位按照学校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整体部署，于3月31日前将本单位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方案提交至发展规划与质量评估处（联系人：王胜男，联系电话：2724、4906）。

附件：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方案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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